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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鼓文理學院課程校外教學保險用名冊               
※請同學務必確認實際保險人數無誤後，再行送件，一經送件後未經學士班承辦人員同意，不得擅自異動保險人數。

※本校處理保險之處理，請總務組承辦人員完成以下確任後用印：

本保險單共2份，其中影本1份應由總務組人員存查用，並請申請人將完整電子檔傳送至教務(學士班)及總務人員作業。

※保險申請完成後，請影印本名冊，請授課教師於活動當日確實點名，俟活動結束後兩日內，繳回教務組存查。

※保險之申請人數，應包含教師、隨班附讀生(學士學分班學生)及旁聽生欲出席者，均請列入保險名冊，未依規定填寫者，不得擅自出席該活動。

	申請班(級)

例：佛學二
	
	活動地點
	
	授課教師
	

	活動日期
(年/月/日)
	
	課程名稱
	
	備註
	

	序號
	學號
	姓名
	性別
	＊身份證字號

/居留證號
	＊出生年月日
	當日出席者狀況
(出席者請打勾、缺席者請說明事由)※活動結束後，請擲回教務組。

※缺席者，如未請假，以曠課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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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原單位經辦人員蓋章
	經確認，本次活動實應買保險人數共計           人無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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